关于开展全省新材料企业（单位）调研工作的通知

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沈抚示范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局，相关行业协会，相关单位：

为做好新材料产业政策制定，推动我省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现组织开展新材料企业（单位）调研，全面摸排梳理省内新材料企业有关情况，建立全省新材料企业名录，精准服务指导企业。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调查对象

在辽宁省行政区域内注册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处理新材料产品的企事业单位（含科研院所，不含大专院校）。新材料产品是指新出现的具有优异性能或特殊功能的材料，或是传统材料的性能指标有明显提高或产生新功能或应用在新的领域的材料，涵盖冶金、石化化工、建材、耐火材料、石墨碳素、电子、医药、电力、纺织、包装、轻工、装备等领域。

二、调查内容

组织、指导本地区新材料企业填报《辽宁省新材料企业情况调查表》（附件1），于2月10日前将地区汇总表（盖章）及调查表一并上报，后续可补充、调整。

我厅将根据上报情况及前期梳理情况建立辽宁省新材料企业名录，并将其作为下一步开展工作和给予政策支持的主要范围和依据。请各地区工信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重点单位高度重视，组织做好摸排和填报工作，争取应调尽调，同步建立本地区新材料企业台账，为后续开展推进工作打好基础。

联系电话：024-86893478

电子邮箱：lngxwjcc@126.com

附件：1. 辽宁省新材料企业情况调查表（样表）

XX市新材料企业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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